
 
政府對各界代表就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》  

提交的意見書的回應  
 
 
  關於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》，至少有 16 個
團體曾就其中多方面發表意見。在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的

會議中，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政府作出回應。  
 
2 .   政府審慎研究過各界代表的意見。我們已發出一份文
件，對防止虐待兒童會的意見書作出回應，原因是該會的意

見書所提問題，涵蓋了其他意見書提出的大部分問題。香港

基督教服務處就“語音兒童色情物品”提交的意見書所論及

的問題，另一些界別的代表亦有提出，因此，我們發出了另

一份文件，對該會的意見書作出回應。此外，香港律師會的

意見書也相當詳盡地講述多項法律和政策問題，我們亦已對

此作出回應。  
 
3 .   其他意見書提出的大部分論點，政府已在上述文
件中回應，或在較早前因應條例草案委員會所提意見而擬備

的其他文件中回應。不過，由於仍有若干問題尚未處理，現

特於下文各段作出回應。  
 
香港電影製作發行協會有限公司  
 
4 .   該會建議，任何人如為真正的教育、科學或醫學的目
的，或為了有利公益而有意擁有兒童色情物品，應事先向有

關專業／專家小組徵詢意見。  
 
5 .   政府同意，徵詢意見是切合實際的做法，有關人士可
考慮採用。不過，把這項建議納入條例草案內作為強制性的

規定，卻並不可行。此外，與援引免責辯護條文所訂理由有

關的專業／專家小組，也可能多於一個，故難以在法律上界

定哪些組織有權提供適當意見。我們現時就法定免責辯護提

出的建議是，根據條例草案第 3 條接受調查的人或被控干犯
該條所訂罪行的人，若能提供資料、文件和證據，證明有關

兒童色情物品是為真正的教育、科學或醫學的目的，或為了

有利公益而生產、製作、管有等，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，被

告人亦可出示由業界專家或專業人員提供的相關意見。政府

認為沒有必要在條例草案內訂明，任何人如為真正的教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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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或醫學的目的，或為了有利公益而有意擁有兒童色情物

品，應事先向有關專業／專家小組徵詢意見。  
 
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  
 
6 .   該會建議政府研究如何設立有效的舉報機制，促請市
民合力打擊兒童色情物品。  
 
7 .   我們非常明白，擬議的法例一經通過，政府便有需要
作出宣傳，讓公眾認識該法例，從而避免接觸、管有、參與

生產兒童色情物品或懷疑兒童色情物品等。此外，警方可能

會考慮設立電話熱線，並與非政府機構攜手合作，鼓勵市民

舉報懷疑涉及兒童色情物品的事件。  
 
明光社  
 
8 .   該社建議，具藝術價值的兒童色情物品只可向 18 歲
以上的人展示，而作真正的教育、科學或醫學目的的兒童色

情物品，則可向任何人，包括 18 歲以下的人展示。  
 
9 .   條例草案旨在保護兒童免遭利用進行色情活動和免遭
性侵犯。另一方面，旨在維護公眾道德的《淫褻及不雅物品

管制條例》 (第 390 章 )和《電影檢查條例》 (第 392 章 )已分別
訂有條文，保護 18 歲以下的人免受不雅／淫褻物品或電影的
荼毒，故此，並無需要進一步限定具藝術價值的兒童色情物

品，只可向 18 歲以上的人展示。  
 
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
 
10 .   該會認為，政府應考慮把進入兒童色情網站列為刑事
罪行。  
 
11 .   條例草案建議，被告人至少須管有實物形式的視像色
情描劃，或管有可轉為視像色情描劃的資料或數據，才會受

到刑事制裁。根據我們的政策，由於執行困難，“觀看”兒

童色情物品，但不管有這類物品者，不列為刑事罪行。把觀

看兒童色情物品列為刑事罪行，便會超越其他海外司法管轄

區的類似法例，對兒童色情物品的管制程度。  
 
12 .   政府認為，雖然建議把管有兒童色情物品訂為罪行，
是為了從源頭截斷需求，可是，未真正進入網站，往往難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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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網站內容的。制訂擬議的法定機制時，已避免令無意中

進入包含兒童色情物品網站的無辜人士受到制裁。這種情況

是 有 可 能 發 生 的 ， 因 為 互 聯 網 交 通 流 量 極 大 ， 通 過 網 頁 瀏

覽、搜尋器和超連結又可輕易進入多個網站，而且有些兒童

色情網站的名稱，看來更沒有什麼問題。要提出足夠證據，

辨別有意進入和無意中進入兒童色情網站的人，如非沒有可

能，亦會十分困難。因此，我們認為如建議把進入兒童色情

網站列為刑事罪行，可能會引入一項被視為不合理和難以執

法的罪行。  
 
香港網頁寄存商協會  
 
13 .   我們很高興知道，禁止通過互聯網發布和分發兒童色
情物品的建議，受到香港網頁寄存商協會大力支持。不過，

該會在意見書內也提出了多個問題。  
 
14 .   該會表示，網頁寄存業為域名持有人提供域名註冊、
電郵和網站資料或數據貯存的服務，讓域名持有人在互聯網

上發布其網頁內容。寄存公司不會管理網頁的內容，即使網

頁包含兒童色情物品，寄存公司也不知情。該會在意見書第

3.1 段和 3.2 段提出一個問題，指兒童色情物品可包含於已發
布和未發布的網頁資料或數據，意見書第 3.3 段似乎建議讓
不知情的網頁寄存公司獲得特別豁免。政府認為，條例草案

的條文雖然適用於一般情況，但已足以照顧網頁寄存公司的

情況。  
 
15 .   根據條例草案，兒童色情物品包括以任何形式貯存並
能轉為兒童或看似兒童的人的照片、影片、電腦產生的影像

或其他視像描劃的資料或數據，該會關注到，“貯存的資料

或數據”是否包括貯存在網頁寄存公司伺服器內的所有電子

資料或數據。原則上，各種資料或數據，無論貯存於何處，

只要是以能夠轉為視像描劃的方式貯存，即屬於上述定義所

涵蓋的範圍，由此看來，貯存於網頁寄存公司伺服器內的資

料或數據也不例外。  
 
16 .   不過，要證明某人觸犯了條例草案第 3 條所訂罪行，
控方必須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證明，被告人是明知和有意

圖干犯該罪行的。舉例來說，如果一家網頁寄存公司僅向客

戶 提 供 貯 存 資 料 或 數 據 的 空 間 ， 而 不 知 道 資 料 或 數 據 的 內

容，即使其內容包含兒童色情物品，該公司也不會被控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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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色情物品。該公司亦可援引第 4(2)條這項免責辯護條
文，證明沒有親自看過有關的兒童色情物品，且不知道亦無

合理因由懷疑該物品是兒童色情物品。  
 
17 .   實際上，政府沒有要求或期望網頁寄存公司或互聯網
服務供應商積極監察其客戶登載的網頁內容，如果這些公司

對網頁內容的色情性質並不知情，政府不會要他們負責。不

過，他們如因用戶提出投訴等等，而得知網站包含兒童色情

物品，應向警方舉報。  
 
18 .   條例草案第 4(2)條清楚列明，被告人如證明沒有親自
看過有關的兒童色情物品，且不知道亦沒有任何合理因由懷

疑該物品是兒童色情物品，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。這項免責

辯護條文適用於以任何形式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的人，包括那

些僅提供通訊媒介和工具以促進資訊交流 (在該會意見書第
3.3 段提及 )，而且對包含兒童色情物品一事又不知情的無辜
人士。我們相信，這項免責辯護條文足以顧及那些能夠證明

本身並不知情的網頁寄存公司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，故此，

並無必要為這些公司制訂更具體的免責辯護條文。  
 
19 .   意見書第 3.4 段提及條例草案第 12(1)條，其內容關
乎兒童色情物品的移去或抹除。必須澄清的一點是，第 12(1)
條適用於在建築物或類似構築物外面以繪畫或照片形式展示

兒童色情物品的行為，而非針對電子資料或數據，這從條例

草案第 12(1)條提及“在任何建築物或其他構築物上…兒童色
情物品被公開展示”，以及條例草案第 2(3)條的內容，可見
一斑；第 2(3)條列明—  
  
 “任何兒童色情物品如在以下地方被展示或被展示以致
可從以下地方看見— 

 
(a)  任何公眾街道、公眾碼頭或公園；或  
(b)  公眾人士 (憑繳費或其他方式 )可進入或獲准
進入的任何地方，  

 
則就本條例而言，該物品須視為被公開展示。“  
 
20 .   對於包含兒童色情物品的網站，有關人員可行使根據
條例草案第 5 條發出的手令所賦予的進入、搜尋及檢取權
力。被檢取的只限於“某些東西，而有人曾經或正在或即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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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該東西犯第 3 條所訂罪行，或該東西包含犯該罪行的證
據” (第 5(1)及 (4)條 )。政府只會要求網頁寄存公司和互聯網
服務供應商移去描劃兒童色情物品的特定內容。從執法的角

度來看，停止整個伺服器的運作或移去其他無關的資料，是

沒有必要的。  
 
 
 
 
保安局  
二零零二年十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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